
2022苏州私募公司设立条件，入驻苏州基金小镇优惠政策

产品名称 2022苏州私募公司设立条件，入驻苏州基金小镇
优惠政策

公司名称 腾博智云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

联系电话  13691640697

产品详情

苏州私募基金公司注册条件

1、按规定在园区办理注册登记；

2、原则上，公司制（合伙制）股权投资企业的注册资本（认缴出资总额）不少于1亿元人民币，实收资
本（首期认缴额）不少于2000万元人民币。公司制（合伙制）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的注册资本不少于100万
人民币；

3、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至少3名具备5年以上股权投资或相关业务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。“高级管理人员
”系指担任副总经理及以上职务或相当职务的人员；

4、投资方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；

5、有按审慎经营原则设置的组织架构、内控制度、风险管理程序和内部财务管理制度；

6、有符合规定的管理人和托管人，分别承担股权投资企业的管理责任和托管责任。管理人具有明确可行
的企业管理计划；托管人为经银监会认可的商业银行，具有明确可行的资金托管计划。

苏州私募股权基金公司优惠政策汇总

01 优惠税率

依据国家规定，合伙制创业投资机构中个人合伙人取得的收益，按照“利息、股息、红利所得”或“财
产转让所得”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，税率适用20%。

02 管理企业人才奖励

对股权投资管理企业，在存续期内按管理费收入的一定比例，给予管理企业人才奖励。对管理注册在园



区的股权投资基金实际募集资金规模5亿元以下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，按管理费年收入的3%给予奖励；5
～10亿元的，按管理费年收入的4%给予奖励；10～30亿元的，按管理费年收入的4.5%给予奖励；30亿元
以上的，按管理费年收入的5%给予奖励；奖励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。

03 产业投资奖励

鼓励股权投资企业加大对园区初创及成长期企业的投资，对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所管理基金年度新增投资
园区企业的，按不超过投资金额0.5%的比例给予奖励，单个管理企业年度奖励金额不超过100万元。

04 产业项目引进奖励

鼓励股权投资机构引导其投资的企业落户园区，对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按其所管理基金实际投资该项目金
额的1%，给予产业项目引进奖励，单个管理企业年度奖励金额不超过200万元。

05办公用房补贴

鼓励行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股权投资企业、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入驻东沙湖基金小镇，经认定
，给予三年办公用房补贴，补贴比例为租金的30%，补贴总额不超过200万元。

06鼓励私募基金法人有限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入 驻基金小镇

注册在小镇的合伙制私募基金法人有限合伙人，按其获得投资净收益的2.5%给予发展奖励；注册在小镇
的合伙制私募基金普通合伙人，按其获得投资净收益的2%给予发展奖励。

07 投资抵扣应纳税所得

（一）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种子期、初创期科技型企业（以下简称初创科
技型企业）满2年（24个月，下同）的，可以按照投资额的70%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公司制创业
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；当年不足抵扣的，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。

（二）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（以下简称合伙创投企业）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
业满2年的，该合伙创投企业的合伙人分别按以下方式处理：

1.法人合伙人可以按照对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额的70%抵扣法人合伙人从合伙创投企业分得的所得；当年
不足抵扣的，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。

2.个人合伙人可以按照对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额的70%抵扣个人合伙人从合伙创投企业分得的经营所得；
当年不足抵扣的，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。

（三）天使投资个人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满2年的，可以按照投资额的70%抵扣
转让该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；当期不足抵扣的，可以在以后取得转让该初创科技型
企业股权的应纳税所得额时结转抵扣。

天使投资个人在试点地区投资多个初创科技型企业的，对其中办理注销清算的初创科技型企业，天使投
资个人对其投资额的70%尚未抵扣完的，可自注销清算之日起36个月内抵扣天使投资个人转让其他初创
科技型企业股权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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